附件2：

吉林省中药材标准习用依据情况表

内容要求

一、品种名称。

二、药材基原（需提供药材照片）。

三、药材性味与归经、功能与主治表述。

四、药材在我省的自然生长区域或种养殖基地情况。

五、收载本地区习用历史的文献资料（提供文献名、页码、封面及相关内容扫描件或照片）。

六、外省标准资料（需提供相关的材料扫描件或照片）。

七、临床习用依据（需提供相关的材料扫描件或照片）。

（一）中成药用药材。提供中成药名称、生产企业名称、组方、药品注册批件、国家药品标准或企业标准。  

（二）医院制剂用药材。提供制剂名称、医疗机构名称、组方、医院制剂批件。

（三）中药提取物用药材。提供名称、生产企业名称、提取物批件。

（四）医疗机构开方用药材。提供有单位公章、医疗机构名称、医师、药房等人员签字的相关材料。（朝药项目用）


